
赣州市If4 县区财政局文件 

赣区财购字〔2024J 15 号 

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 

江西铭彩科技有限公司： 

你公司因不满意江西卓谨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对“赣州市赣县

区思源实验学校 86 寸班班通一体机（项目编号： 

JXZJ2O24-GX-G005)”作出的质疑答复，于 2024 年 8 月 12 日向

本机关提起投诉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8 月 13 日收悉。2024 年 8 

月 14 日，本机关向你公司书面送达了《投诉修改补正通知书》， 

并已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补正期限。你公司经修改补正后重新

提交了该项目的投诉书和有关证明材料，本机关已于 2024 年 8 

月 20 日收悉。经审查，投诉不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．未按照被投诉人数量提供相应投诉书的副本：且存在投诉

书未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，不符合《政府采购质疑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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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八条“投诉人投诉时，应当

提交投诉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，并按照被投诉采购人、采购代理

机构（以下简称被投诉人）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供应商数量提供 

投诉书的副本。 	投诉人为自然人的，应当由本人签字；投诉 

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，或

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，并加盖公章”和第十九条第二款“投 

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 	（二）投诉书内容符合本 

办法的规定”之规定。 

2．不属于适格质疑人、投诉人。你公司未依法获取可质疑的

该项目采购文件，且提起投诉前提起的质疑不符合法定条件，不

符合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一条 

“提出质疑的供应商（以下简称质疑供应商）应当是参与所质

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。潜在供应商已依法获取其可质疑的采

购文件的，可以对该文件提出质疑。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，应

当在获取采购文件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7 个工作

日内提出”和第十九条第二款“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（一）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”之规定。 

综上，本机关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

第 94 号）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决定不

予受理。 

你公司对本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

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 



提起行政诉讼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送达回证 

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 	 2024 年 8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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